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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岭子镇PM10深度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
岭政发〔2022〕53号
 
镇有关部门、单位：
现将《岭子镇 PM10深度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岭子镇人民政府
2022年5月8日
 
岭子镇PM10深度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改善我镇 PM10指标数据，持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按照区PM10深度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的要求，特制订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 PM10 深度治理攻坚战，进一步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建立起扬尘管控长效监管机制，着力破题“全员环保”机制合力不够问题。全面摸清全镇施工工地、道路施工、矿山开采及修复、渣土堆场、工业企业扬尘污染防治现状，强化扬尘深度治理。
二、工作重点
一是切实摸清全镇各类涉尘点源基本情况，掌握点源名称、位置、施工单位、挂包责任人、联系方式等信息，制作涉尘污染源挂包监管公示牌挂牌公示，公示牌要于 5 月 31 日前全部安装到位，并根据实际动态更新。二是开展全面排查整治。对全镇施工工地、道路施工、矿山开采及修复、渣土堆场、工业企业扬尘管控情况全面排查，对未落实扬尘管控措施的一律查处到位。
三、工作分工
镇矿产公司负责露天矿山扬尘污染防治监管工作。
镇环保站负责工业企业扬尘污染防治监管工作。
镇城建办负责全镇施工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工作，负责房
屋建筑、拆迁、高速路施工工地等施工工地扬尘污染防治。
昆仑交管所负责对机动车超载超限和物料撒漏等违法违规问题实施查处。
镇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负责镇内生活垃圾、粉性物料等运输、处置的监督管理，负责道路绿地的裸露土地扬尘污染防治及道路洒扫保洁。
四、实施步骤
（一）自查自纠阶段（即日起—5 月 10 日）
制定具体整治方案，明确整治目标、工作标准，全面摸清分管领域或辖区内施工工地、道路施工、矿山开采及修复、渣土堆场、工业企业扬尘源底数，梳理制定涉尘污染源“一源一策”挂包责任清单，组织开展行业领域或辖区内涉尘污染源自查自纠。各涉尘单位要对照行业领域扬尘管控要求，开展全方位自查自纠，并形成涉尘污染源问题整改台账。
（二）集中攻坚阶段（5 月 11 日至 8 月 31 日）
1．全面检查阶段。（5 月 11 日至 6 月 30 日）各责任单位、各挂包责任人要对清单内涉尘污染源逐一开展扬尘管控巡查检查，对发现的涉尘违法行为，挂包人员要第一时间予以制止，并固定相关证据，第一时间移交相关部门执法人员进行查处，不得私自包庇、隐瞒或弄虚作假。同时，挂包人员及时交办巡查发现的问题，并督促挂包单位问题形成攻坚行动整改台账，实行销号管理，督促责任单位按时按标准进行整改到位。
2．联合验收阶段。（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对各扬尘污染源逐一开展联合整治验收工作，形成联合验收意见书。
对验收过程中发现的“一源一策”底数不全问题、涉尘违法问题通报并形成问题清单，交办责任部门实施问题整改、立案处罚。
（三）长效机制（9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各镇责任部门单位要在全镇PM10深度治理攻坚战工作中及时总结经验、查找不足。将涉尘污染源分级挂包监管责任制落到实处，挂包人员要熟悉涉尘污染源的基本情况、扬尘管控情况，要掌握国家关于扬尘管控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标准，能够熟练开展工作，指导问题整改。镇纪委全面督导各单位 PM10 深度治理攻坚战责任落实情况，确保分级
挂包监管责任制度落到实处，起到效果。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镇长任组长作领导小组，负责 PM10 深度治理攻坚战的组织、协调、督导、检查和推进集中整治工作。各责任部门单位要高度重视，切实提高对 PM10深度治理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主动加强源头性、基础性工作治理。全镇上下积极联动，切实形成问题发现、交办、整改、回头看闭环管理机制。
（二）加强责任落实。各责任部门单位要切实履职尽责，按照要求，认真落实分担职责和行业监管责任，对所负责的治理任务，细化工作措施，精心组织实施，确保取得扎实成效。
（三）加强调度考核。此项工作区里建立量化考核制度，设定基准分 100 分，包括日常监管考核、公示牌安装情况、工作报送情况、道路扬尘专项考核等方面，并建立周通报、月排名制度。镇上将定期召开调度会，专题听取各项分担工作整治推进情况。对工作不力、推进迟缓的，考核排名靠后的，将约谈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月度排名连续后两位的，由纪检监察机关视情节依纪依规予以处理。

